
臺北市政府 103.02.20.  府訴三字第 103090261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訴願人因催繳停車費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DB13DB13B0000014號催繳通知單，提起訴願，本

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之女○○○（下稱○君）為身心障礙者，以同一戶籍等由，檢具其母即訴願人之

　　汽車行車執照（車牌號碼： xxxx-xx，自用小客貨，下稱系爭車輛）及相關文件影本，

　　向臺北縣政府【民國（下同）99年 12月 25日改制為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經該局核發予○君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編號：xxxxxxxx

　　xx，下稱系爭停車位識別證，有效期限至 104年 5月 17日）在案。嗣原處分機關查得因○

　　君戶籍遷出新北市，原發證機關即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101年 5月 11日註銷系爭停車位識

　　別證。

二、○君雖於 102年 5月 27日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經該局

　　核發新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編號：xxxxxxxxxx，有效期限至 107年 5月 29日）

　　；惟系爭車輛自 101年 5月 11日至 102年 4月 26日止，仍以系爭停車位識別證停車，享

有停

　　車優惠，停車費計 113筆，共計新臺幣（下同）7,340元，原處分機關乃以 130000000332

　　8961號催繳通知單通知○君於 102年 6月 10日前繳納上開停車費。訴願人不服，於 102

年 5

　　月 31日向原處分機關陳情，經原處分機關以 102年 6月 5日北市停管字第 10231404400號

書

　　函復知在案。訴願人仍不服，代理○君於 102年 7月 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02

年

　　10月 30日府訴三字第 102091600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

　　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嗣原處分機關依上開訴願決定撤銷意旨，以 DB13DB1

　　3B0000014號催繳通知單通知訴願人於 102年 12月 4日前繳納上開停車費。該通知單據原

　　處分機重新審查表載明係於 102年 11月 17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2年 12月 2日向

本府



　　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停車場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為因應停車之需要，得視道路交通狀況

　　，設置路邊停車場，並得向使用者收取停車費。」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6條第 2項及第 4項規定：「汽車駕駛人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

　　停車，未依規定繳費，主管機關應書面通知駕駛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

　　用，逾期再不繳納，處新臺幣三百元罰鍰。」「……第二項之欠費追繳之。」

　　行政程序法第 11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規定：「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

依

　　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二、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

　　記明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得不經訴

　　願程序者，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

　　行為時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48條（按 96年 7月 11日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

　　，自公布後 5年施行）規定：「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比例做為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車位，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一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非領有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之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屬，不得違規佔用。前項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

　　位之設置地點、空間規劃、使用方式、識別證明之核發及違規佔用之罰則等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交通、營建等相關單位定之。」

　　行為時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6條規定：「身心 障礙者本人或

　　同一戶籍之家屬一人得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以下簡稱專用停車位識別

　　證明）。前項證明包括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以下簡稱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及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牌照（以下簡稱專用牌照）。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者，應就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專用牌照擇一申請。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者，應具有汽車或機車

　　之駕駛執照及行車執照……。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時，應由社政主管機關向專用牌照

　　核發機關確認申請者未領用專用牌照，始得核發。」第 7條規定：「申請核發專用停車

　　位識別證者，得親自、通訊或以委託他人當面辦理方式，備齊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

　　社政主管機關辦理：一、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二、駕駛執照影本（機車須註明特

　　製車）。三、汽車或機車行車執照影本（機車須註明特製車）。四、申請者為身心障礙

　　者之家屬，應檢具全戶戶口名簿影本。五、受委託申請者，應檢具申請委託書。」第 8

　　條規定：「社政主管機關核發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予身心障礙者本人及其家屬，以一張為

　　限。」第 10條第 1項規定：「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之使用期限最長為五年，期限屆滿前一



　　個月內申請人應重新申請。」第 11條第 1項規定：「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申請原因消滅時

　　，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家屬應將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繳還原發證機關註銷；未繳還者由社

　　政主管機關逕行註銷。」第 12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應由身心障礙

　　者本人親自持用或家屬乘載身心障礙者本人時持用。」「前項家屬如未乘載身心障礙者

　　本人時，不得使用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君重度視障，得以申辦系爭停車位識別證，有效期間至 104年 5月 17日。101年 4月

25

　　　日因參加盲人教育訓練課程，與其父同時遷出戶籍，於同年 7月 19日即遷回原址，係

　　　因學區問題而短期遷出入，其間並無任何不適用該證情形。

（二）系爭停車位識別證並未過期，詎接獲原處分機關「停車費催繳通知單」金額高達 7,3

　　　40元，若如原處分機關人員電話中說明是戶籍遷出入導致，為何 1年多來，系爭車輛

　　　不計其數進出各大小停車場，承辦人均認真檢驗停車證件並確認○君在車內，而未有

　　　任何 1位承辦人或單位即時告知或禁止系爭車輛使用系爭停車位識別證停車，致訴願

　　　人失去即時處理的機會，追補 1年多來金額高達 7,340元停車費，顯然不當、不合理。

（三）行政程序法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變動時，政府應告知當事人；何以原處分機關不能？

　　　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本件前經○君提起訴願，本府以 102年 10月 30日府訴三字第 10209160000號訴願決定

：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撤銷理由略以

　　：「……五、……惟依該催繳通知單所載車號，車主係……○○○，原處分機關如何認

　　定係訴願人（○君）使用停車位？且依原處分機關列印系爭車輛違規積案查詢畫面載以

　　：『車主姓名：○○○』，惟原處分機關催繳通知單通知對象卻為訴願人（○君），其

　　依據及理由為何？另該催繳通知單收據聯僅載有『車號： xxxx-xx』、催繳筆數及應繳

　　總金額等，關於停車之時間、地點及計算期間皆未說明，則原處分機關催繳通知單就系

　　爭車輛停車應予收費之事實及法令依據等應記載事項闕漏，與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

　　規定不符……。」嗣經原處分機關依上開訴願決定撤銷意旨，審認訴願人為本件停車費

　　收繳之對象，乃以 DB13DB13B0000014號催繳通知單通知訴願人繳納停車費，且以 102年 1

　　2月 12日北市停管字第 10238461100號及 102年 12月 20日北市停管字第 10234816900號

函檢

　　附訴願答辯書記載停車場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檢送停車費明細表等副知訴願人在案，

　　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規定，已補正，是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次查系爭車輛原領有之系爭停車位識別證，有效期限至 104年 5月 17日止，嗣原處分機關



　　查得系爭停車位識別證因○君戶籍遷出新北市，而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101年 5月 11日

　　註銷在案。○君於 102年 5月 27日復經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新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

　　別證，惟系爭車輛自 101年 5月 11日至 102年 4月 26日止仍以系爭停車位識別證停車，

享有

　　停車優惠如事實欄所載數額之停車費，有系爭車輛車籍資料、系爭停車位識別證、○君

　　身心障礙者手冊、戶籍資料、申請案作業及申請人案件查詢資料、原處分機關列印系爭

　　車輛「車號查詢全部未繳費停車單」等影本附卷可稽。

五、至訴願人主張○君因學區問題而短期遷出入，其間並無任何不適用系爭停車位識別證情

　　形，且該證並未過期，及人民權利義務變動時，政府應告知當事人云云。按行為時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係依行為時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48條第 2項授權訂定，

　　核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身心障礙者公平參與社會生活之機會，故提供身心障礙者停車之

　　場所與空間，保障其優先使用之權利；且若身心障礙者須由他人照顧或本人並無駕駛汽

　　車之能力，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亦得由身心障礙者家屬於乘載身心障礙者本人

　　時使用，故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同一戶籍之家屬 1人得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明。復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申請原因消滅時，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家屬應將專用停車位

　　識別證繳還原發證機關註銷；未繳還者由社政主管機關逕行註銷；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應

　　由身心障礙者本人親自持用或家屬乘載身心障礙者本人時持用，如未乘載身心障礙者本

　　人時，家屬不得使用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揆諸行為時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

　　法第 11條第 1項及第 12條第 1項、第 2項等規定自明。是訴願人於○君 101年 4月 25

日戶籍

　　遷出新北市之事實發生後，即應依行為時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第 11條第

　　1 項規定將系爭停車位識別證繳還新北市政府，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將系爭停車位識別

　　證註銷，倘未繳還，則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逕行註銷，且訴願人自此不得使用系爭停車

　　位識別證。查系爭停車位識別證因○君於 101年 4月 25日戶籍遷出新北市而經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於 101年 5月 11日註銷在案，○君遲於 102年 5月 27日始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申

請身

　　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惟訴願人自 101年 5月 11日至 102年 4月 26日止，仍將系

爭停

　　車位識別證使用於系爭車輛享有停車優惠計 113筆共 7,340元之事實已如前述，依上開停

　　車場法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規定，原處分機關自應依法追繳之；且基於使用者付

　　費及權利與義務之對等原則，訴願人自應負有繳納系爭停車費之義務。訴願主張，不足

　　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通知訴願人補繳上開停車費用，並無不合，原處

　　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公出）

　　　　　　　　　　　　　　　　　　　　　　　　　　　　委員　蔡　立　文（代理）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20　　　　　日

　　　　　　　　　　　　　　　　　　　　　　　　　　　　　　　　市長　郝龍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